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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 

2009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5日和 

7 月 6 日至 8月 7 日，日内瓦 

共有自然资源 

共有自然资源问题特别报告员山田中正先生关于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的

报告 

1. 本非正式文件是为共有自然资源工作组成员编写的。该工作组将在国际法委

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设立，以便审议在共有自然资源这个比较广泛的专题内有

关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 

2. 委员会于2002年开始共有自然资源的工作。根据一般理解，并根据罗伯特·罗

森斯托克先生准备的提纲
1
 所述，该专题包括三类自然资源：地下水、石油和天

然气。委员会由地下水问题入手，采取了一套循序渐进的方法。委员会于 2008

年完成了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的二读并将其递交给大会，建议大会(a) 在一项

决议中注意到条款草案并将条款草案附在决议之后；(b) 建议有关国家根据条款

草案所载原则作出适当的双边和区域安排，妥善管理跨界含水层；以及(c) 在稍

后阶段考虑在条款基础上制定一份公约。
2
 大会按照委员会的建议采取行动，通

过了第 63/124 号决议。
3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附件。 

 
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49 段。 

 
3
 在第 63/124 号决议中，大会： 

4. 注意到委员会提出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其案文附在本决议之后，请各国政府予以注
意，但不妨碍今后通过这些条款草案或采取其他适当行动的问题； 

5. 鼓励有关各国考虑到这些条款草案的规定，作出适当的双边或区域安排，妥善管理跨界含水层； 

6. 决定将题为“跨界含水层法”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以便审查条款草
案可能的形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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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委员会开展跨界含水层工作期间，不仅在委员会，而且在大会第六(法律)

委员会有人经常提起石油和天然气的可能工作及其与地下水工作的相关性问题。

2007 年，在委员会等待各国关于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一读(于 2006 年通过)的

评论和意见时，它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A/CN.4/580)。该报告涉及石

油和天然气问题，包括有关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其与地下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管理做法和环境影响的初步研究。在全会辩论之后，成立了由恩里克·坎多蒂领

导的共有自然资源工作组，以审议该报告提出的各种问题。 

4. 在工作组审议结果的基础上，
4
 委员会决定不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的任何可能

工作，而着手对跨界含水层法进行二读，有一项谅解是石油和天然气这两种资源

将被一并审议。委员会还决定向各国发出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单。该问题单，除其

他外，试图确定在跨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方面是否存在任何协定、

安排或做法或存在对这类资源的任何其他合作，包括海上边界划定协定、单位化

和联合开发协定或其他安排。 

5. 根据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秘书处分发了下列问题单，迄今为止共收到 18

个会员国的答复：
5
 

1. 贵国是否与邻国在勘探和开发跨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方面达成任何协

定、作出安排或采取做法，或就跨界石油或天然气问题开展任何其他合作？ 

2. 是否有任何涉及跨境石油或天然气勘探、开采或管理的(公共或私营)联

合机构、机制或伙伴关系？ 

3. 如果对问题 1 的回答是“是”，请回答关于协定或安排的内容以及关于

做法的下列问题： 

 (a) 是否有任何关于石油和天然气分配或调拨的具体原则、安排或谅

解，或其他形式的合作？请说明这些原则、规定、安排或谅解。 

 (b) 在防止和控制污染或其他环境问题方面，包括减轻事故影响方面是

否有任何安排、谅解或者做法？请提出进一步说明。 

4. 请提供你认为对委员会审议石油和天然气问题有关或有用的任何其它

评论意见或资料，包括立法和司法裁决。 

5. 该领域是否有任何方面可能从委员会的进一步审议工作中受益？请指

明这些方面。 

__________________ 

 
4
 见 A/CN.4/L.717。另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178-183

段。 

 
5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智利、

捷克共和国、匈牙利、爱尔兰、大韩民国、马里、毛里求斯、阿曼、荷兰、突尼斯和土耳其(见

A/CN.4/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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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管有必要鼓励相关会员国进一步提交对问题单的答复，但迄今为止收到的

答复对于查明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问题十分有益。有关国家之间以及本国石油和

天然气公司之间已存在许多双边协定和安排。应认真分析这些协定的文本。这些

协定一般规定了合作、交流信息、有效开发、公平分享、保护环境等内容。此外

也存在一些联合机制，但它们往往尚不正规，仍处于萌芽期。与跨界含水层的情

况不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往往位于大陆架上。在这种情况下，海上边界的划界

是确定是否存在跨界资源的先决条件。然而，大多数沿海国家都有坚定的立场，

认为该事项应完全由相关国家自行决定。一些国家还认为石油和天然气问题是双

边问题，具有高度技术性和政治敏感性，必须作为个案处理。因此，他们敦促委

员会采取审慎的做法。 

7. 在第六委员会 2007 年和 2008 年辩论期间，各国就委员会可能开展的有关石

油和天然气问题的工作提出了口头意见。一个国家一贯认为必须同时开展关于地

下水和石油及天然气的工作。
6
 其他一些国家支持委员会处理地下水问题时不管

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的做法，但它们关于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开展的工作的立场各不

相同。一些国家对建立石油和天然气普遍规则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建议委员会不

要着手开展编撰工作，
7
 并着重指出石油和天然气问题是双边问题，具有高度技

术性和政治敏感性，必须作为个案处理，同时强调必须避免以任何形式介入海上

划界问题。另一些国家赞成委员会着手开展工作。
8
 还有一些国家尚未决定，但

赞成进一步开展研究或采取审慎做法。
9
 一些国家还强调了单位化概念的重要

性，该概念认为应当将跨界石油和天然气田视作一个单位，由一个作业者开采但

分享收益和成本。
10
  

8. 在各国尚未就有关石油和天然气可能开展的工作达成协商一致的情况下，特

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在作出是否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的编撰工作的最终决定

前必须开展进一步研究。建议委员会建立未来几年的研究工作方案。委员会需要

各国的进一步投入。委员会还必须考虑各种方法和手段，以便寻求欧洲经济委员

会等相关国际组织以及科学、技术、行政、商业和法律专家的援助。 

 

__________________ 

 
6
 荷兰；见 A/C.6/62/SR.24 和 A/C.6/63/SR.19。 

 
7
 北欧国家(A/C.6/62/SR.22 和 A/C.6/63/SR.16)、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A/C.6/63/ 

SR.16)、澳大利亚(A/C.6/63/SR.17)、加拿大(A/C.6/63/SR.17)、希腊(A/C.6/63/SR.17)、美

利坚合众国(A/C.6/62/SR.22 和 A/C.6/63/SR.18)、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C.6/62/SR.25)。 

 
8
 波兰(A/C.6/63/SR.17)、乌拉圭(A/C.6/63/SR.18)、刚果民主共和国(A/C.6/62/SR.24)。 

 
9
 中国(A/C.6/62/SR.22)、大韩民国(A/C.6/63/SR.16)、德国(A/C.6/63/SR.16)、墨西哥(A/C.6/ 

63/SR.17)、俄罗斯联邦(A/C.6/63/SR.18)、黎巴嫩(A/C.6/63/SR.18)、意大利(A/C.6/62/ 

SR.22)、罗马尼亚(A/C.6/62/SR.24)、委内瑞拉(A/C.6/62/SR.25)、新西兰(A/C.6/62/SR.25)。 

 
10
 北欧国家(A/C.6/63/SR.16)、墨西哥(A/C.6/63/SR.17)、印度尼西亚(A/C.6/62/SR.25)。 


